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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观启示 ①

———基于《尼各马科伦理学》

毕桂芝，马金国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幸福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现实活动和理想追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问题是主体性的问题，并且与善、德
性等问题有紧密的逻辑关系。他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原则即中道，思辨活动

是至上的幸福。他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告诉人们，只有按照德性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他的

德性幸福观启示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重视理智德性，提

高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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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这是古往今来人
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当今社会，人们正享受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种种益处，然而，多元价值

冲突和功利主义的盛行使人的心灵也渐渐陷入困境，什

么是幸福和幸福感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

这种背景下，重新反思一些道德与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就

显得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对

善、最高的善、幸福、德性、中道、思辨等问题的思考至今

让人们受益匪浅，并且对培养人们正确的幸福观、道德观

和人生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１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渊源及基本思想
“古希腊的道德哲学家们，是第一批登上人类伦理思

想殿堂的智者。他们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社会中每一个

人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追求，开始思考一个十分重要的问

题：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什么？答案是幸福。”［１］他们

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论。从开创

幸福论先河的梭伦到德谟克利特，再到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他们对“幸福”的论述共同的特征即都强调内在的

“德”而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总结前人已有的论述，被

誉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对幸福问题做了

较为全面的论述，也是西方哲学史上首位对该问题做出

系统而完整阐述的哲学家。《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一部最

具代表性、思想最成熟的伦理学著作，该著作集中反映了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了“幸福是最高的善，幸

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以及“德性遵循中道”等著名

的伦理学思想。他的德性幸福观中，“善”是起点，“德性

论”是其幸福观展开的内容，最终回归到“幸福是合乎德

性的现实活动”［２］。他的德性幸福观对后世的伦理学思

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１．１　幸福是最高的善
《尼各马科伦理学》开宗明义“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

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

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３］。善被合理地

认为是世界万物追求的目的。由于实践形式的丰富性和

科学技术的多样性，所以目的也不尽相同。例如“医术的

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术的目的在于取

胜，理财术的目的在于发财”［３］。什么是至善？亚里士多

德认为，至善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是在现实

生活中通过德性的活动而达到的善。

他对于“善”的理解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他否定了

柏拉图关于“善”理念的普遍性和单一性的说法，不仅认

为“善”是一种目的的总和，而且认为“善”存在的方式和

意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述说性质的时候，如“德性”

述说程度或数量，“适度”也可以用来述说时间，还如“良

机”等等。“并非所有的目的都是最后的，只有最高的善

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３］善有双重的含义即就其自身而

善和通过它们而达到善，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取，而永不

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才是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

主张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因此生活在城邦中“自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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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的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是复合的，整体性的

善。在他看来，“至善”是一种生活的完满和自我的完善，

包括人的才德潜能的充分实现和身体的健康。在这一层

面幸福倾向于一种描述状态的称之为“活得好”的幸福。

１．２　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幸福是智慧，有

人则认为幸福是快乐，亦有人把幸福等同于欲望的满足。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活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现实

活动，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生活实践。在合于德性的生活

中，个人实现他的本质、价值和功能，也就是说幸福是在

表现个人的优秀品质的现实活动中实现的。离开了有德

性的生活实践，就没有善和幸福可言。他还认为，幸福虽

然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也不会凭空地分配给每

一个人，更不会因为单独做一件好事或几件好事就可以

永久性地拥有幸福，真正的幸福是钟情于那些终身都践

行好的行为的人。他在文中指出，“幸福意味着整个一辈

子的生命。一只燕子造不成夏季，一个美好的时日也不

是春天，一个短暂的时日或短时间的行善，也上不了天

堂，得不到幸福。”［３］

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对于亚里士多德而

言，德性和德性活动是不同的，他在文中讨论的德性是作

为行动的主体的运用，并强调幸福在于做德性而非拥有

德性。“因为一种东西，你可以拥有而不产生任何结果，

就如一个人睡着了或因为其他某种原因而不去运用他的

能力一样。但是活动是不可能不行动，有活动的人必定

是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好。”［３］从这方面我们把幸福理解

为德性的实践活动，称之为“做得好”的幸福。

１．３　思辨活动是最高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生活分为三种：享乐生活、政治生

活和思辨活动。享乐生活其实是一种奴性的生活，而那

些看重名声的人认为幸福是一种荣誉、威望，他们追求的

就是政治生活。他认为这两种生活都太肤浅，只有思辨

的生活才是最高贵的生活，才是最高的生活。“完满的幸

福是一种思辨活动。”因为思辨是人的本性最好部分的实

现活动，是最强大的，它本身即为目的，具有自足性、持久

性，能给人的身心带来纯洁的快乐，思辨越多幸福就会越

大。“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

的幸福。”［３］

１．４　获得幸福需要外部条件的补充
作为古希腊幸福论开创者的梭伦认为：幸福就是具

有中等的外部供应，而做着高尚的事情，过着节俭的生

活，最有钱的人不一定就幸福。亚里士多德把善分为外

在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三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灵

魂的善。这三种善分别指代财富、德性和健康。幸福是

灵魂最善的部分，但是幸福的实现需要外部条件的补充。

“正如我们所说，赤手空拳是不可能或难于做好事情，有

许多事情需要使用策略，方法技巧，通过朋友、财富以及

一定的政治权势才能做得成功。”［３］同时，幸福的实现还

需要外在的时运亨通为其补充，但是机遇不能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人的幸福需要靠自身的努力，所以不能把幸运

等同于幸福而论。

２　德性及其遵循原则
对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希腊人来说，所谓的德性

表达了一种卓越。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性部分和非理性

部分，以此类推，他把德性分为两种：理智德性和伦理德

性。“理智的德性是指个人在理智上表现的卓越特点，而

伦理德性是个人道德品行的卓越品质。德性是品格特

征，是指一个人在生活实践中因一定的生活习惯或方式

养成的稳定的个性品质。”［４］这种品质使拥有这种品质的

人善良和高尚，并且使他能够出色地的体现出其能力和

价值。如前面所述“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

有两要素：一是合乎德性，二是现实活动。可见德性和现

实活动是人获得幸福必不可少的。那么什么才是最完满

的德性？

２．１　德性遵循中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德性品质是在现实活动中

形成和表现的，德性与生活中的行动选择有关。“德性是

使得我们能在实践事务上命中对我们而言的适度，从而

使得我们好并且使得我们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４］行

动与情感有过分、中道和不及三个不同的程度，如“勇敢”

的这一德性“过分”就是“鲁莽”，而“不及”就是“懦弱”。

每一种具体的德性其卓越实现都遵循于中道。“德性就

是中庸品质，中庸之道，是过度和不及的中间者，中庸是

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由于它以正确的理性为依据，必然

存在某种准则，合乎德性的行为是高尚的、美好的，并且

是为了高尚和美好。”［３］下表１为亚里士多德“中道德性”
的简单对照。

表１　各种美德与恶行对照［４］

情感和行动的范围 过度 中道 不及

恐惧与自信 鲁莽 勇敢 懦弱

苦与乐 纵情放荡 节制 麻木迟钝

花费（对人） 挥霍浪费 慷慨 吝啬

荣与辱 虚荣 自重 自卑

欲望与企图 野心 上进 自甘堕落

愤怒 暴躁易怒 温和 麻木不仁

自我表现 吹嘘 诚实 自我掩饰

谈吐 刻薄／滑稽 幽默／机智 鄙野

社交 谄媚 友爱 冷落无情

对他人遭遇的反应 嫉妒 义愤 幸灾乐祸

真正的德性选择行为和情感的中道，这是由人的实

践智慧决定的，是表现了人生活的存在状态中德性的整

合，也表现了德性实践价值的行为和情感的恰到好处［５］。

既然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那么，它真正体现的就应

该是一种选择能力的品质。

２．２　德性与幸福的关系
如若“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那么就有理由

说它是合乎最优良的德性，也就是人们最高贵部分的德

性。德性在于实践，如果德性脱离了现实生活而存在，就

不能称之为德性。所以不仅要有美德知识，还要对美德

知识进行选择，并在行动中遵从德性的选择付诸实际行

动，才能有幸福可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的功能

最大程度的发挥，他所说的功能是指人有别于动物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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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功能即根据理性的原则进行理性的生活，他同意苏格

拉底说的“未经思考的生活没有价值”。一个有德性的

人，无论是什么环境下都能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功能，为

高尚的目标奋斗，不惧怕任何艰难坎坷，也应该是幸福

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通往幸福的根本途

径，幸福是人的终极目标。人的幸福在于德性，是德性的

实现，德性与幸福之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著名伦理学

家斯宾诺莎也曾指出“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性自

身”［５］。幸福生活就是一种至善的德性生活。

３　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源自古希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

福观，虽然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其中蕴含的合理和精华部分我们不能否认。特别是

在当今社会，竞争激烈，物欲横流，价值观取向多元化甚

至盲目化。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追

求物质财富，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蔓延，在这种金钱至上

熏陶之下，真正从人们的精神层面建构一种正确的幸福

观尤为重要。道德是一个人享有幸福的资格，“道德学其

本义来讲并不是教人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乃是教人怎

样才配享受幸福的学说。”［６］圆“中国梦”，必须得先圆

“学子梦”。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后备军，每一

个大学生以什么样的姿态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发展。因

此，深刻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观对引导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幸福观、人生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幸福生活应该是“活得好”和“做得好”的统一。

以“至善”作为理想奋斗目标的同时付诸于合乎德性的实

际行动，才能达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

思辨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才是最完满的，他主张要把思辨

的幸福作为一种理想来激励人们为之努力和奋斗。因此

大学生要加强自身品质和道德文化的修养，不断地充实

自己的文化知识，减轻“肉身的沉重”，以乐观积极的心态

面对生活，树立远大的理想，为振兴中华民族脚踏实地，

在思辨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这对当今社会，尤其是在

学术界和大学校园营造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学术风气，激

励人们为真理而奋斗，有其现实意义［７］。

第二，人的实践智慧决定德性的选择和幸福的实现，

在现实生活中注重实践理性的培养，提高人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生活实践，实践离不

开理智德性。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生活其实就是责任

的承担，实践理性的职责就是实现德性。德性是实践理

性所能获得的最高目的，它是意志所实现的纯洁的力量，

是在人之责任的恪守中所获得的道德品质的超越。康德

高扬德性就是力量，“有限实践理性所能做到的极限，就

是确保德性法则的准则之进向无限的进程及这些准则在

不断前进中的矢志不渝，也就是确保德行。这就是德

性。”［８］因此，在仰望“头顶的星空”的同时更要遵从于

“内心的道德法则”，不要沉陷于感官而遗忘了理性。作

为大学生，不仅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重视提升

自身的实践能力，努力提高自身实践智慧，践行“中道”德

性品质，做到克己、律己，过思辨的生活，理性地存在着。

第三，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要在“理论的自我”和

“实践的自我”相互协调下注重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

一。“人的自我依赖于他自身的理性，通过选择过一种理

性的生活，他就选择了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把这称为‘理

论的自我’。”［９］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因此

实践的自我涉及的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与他人以及和社

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善和城邦的善即使是相同

的，但是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比个人的善更大更完

满。一个人获得善是有价值的，但是为了民族和城邦的

善，更加光荣，更加神圣。”［３］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德

性幸福观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对我们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积极的

意义。

第四，幸福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利用

一切有利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与神赐予的幸福和靠机

遇得到的幸福相比，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幸福才是最高

尚的。他的幸福观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强

烈反对坐以待毙，听从命运安排的消极心态。他的幸福

观启示我们，要想实现幸福，不仅要积极进取、努力奋斗，

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还需合理利用身边有利的外部条

件，恰当地处理机遇，这对纠正大学生在幸福观上的错误

认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幸福是人生观、世界观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道

德教育的根本目标。“我们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在于引

导人的幸福生活的建构，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幸福。”［１０］幸

福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成长道路和奋斗方

向，这就必然牵动着社会的秩序和利益，甚至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牵动着社会历史进程。所以，应当在努力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个人的道德文化修养，汲取亚里

士多德德性幸福观中的“正能量”，进而树立科学的人生

观、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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